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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传统家庭的婆媳之争

李 博 柏

本文的 目的在于对婆媳冲突作出理论上的诊释和说明
。

本文首先对中国的传统家庭作出界定
。

指出婆媳之争是 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体

现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婆媳之争是有 限权力的争夺的观点
,

并依据冲突理论建立 了

理论框架
,

提出婆媳冲突是一种制度性冲突
,

因而不可避免
。

然后分析了影响婆媳

力量对比的变量和两者权力争夺的过程
,

阐述了两大社会群体— 婆婆群体和媳妇

群体对这种权力之争的影响
,

说明了这种冲突的文化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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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国传统家庭的界定 ; 对婆媳之争的理解及解释框架的选择

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关系中最复杂
,

最敏感的环节
。

婆媳之争不但很普遍而且还有一种

持续性
,

因此
,

我们不得不对产生这种冲突
、

并使冲突维持的传统家庭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

和讨论
。

所谓传统家庭
,

是指这样一种家长制
,

一种
“

以父亲和丈夫为主的大家庭模式
,

置于氏

族和亲族这些更宽广的社会组织形式之内
,

并融于崇拜老祖宗的伦理道德是宗教信仰的范畴

之中
” , “

作为一种家庭模式
,

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完善典型
” , ① 但是

,

就具体家庭形式

来说
,

传统家庭包括所有这种价值取向下的家庭
。

我们所说的传统家庭并没有严格的时间意

义
,

因为
,

传统家庭的价值取向在许多社区里仍然根深蒂固
。

许多社区的家庭模式虽然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

但还投有完全与传统家庭决裂
,

仍属于一种过渡式家庭
。

把传统家庭的婆媳

之争作为突破 口
,

无疑会使我们对当今 中国各种社区的婆媳关系有一种清晰的认识
。

对婆媳之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理解
,

有必要超越经验的层次
。

首先
,

在婆媳关系中
,

冲突是主要的
,

合作是次要的
,

也就是说
,

紧张是正常的
,

和谐是反常的
,

是一种被双方和

谐的品格所掩盖或冲淡的冲突状态
。

把婆媳之争当作一种制度性冲突
,

可以避免我们从经验

得来的注重人格因素并企图通过调节双方人格来消除婆媳之争的幼稚想法
。

其次
,

在婆媳之争

中
,

重要的不是双方争吵的具体事情
,

而是二者之间先存的敌意
, “

醉翁之意不在酒
,

在乎

山水之间 ” 的争吵比比皆是
。

先有的敌意与具体的事情相结合形成不同的冲突形式
,

使得婆

媳之不同于一般的家庭角色冲突
。

这样的视角摆脱了就事论事的俗坑
,

使我们更加容易认识

影响婆媳之争的深层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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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婆媳之争的理解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理论解释框架
。

符号互动论把家庭 当 作
“
人格互动的单元

”
的观点忽视了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对家庭的影响

,

而且与我们的

理解是相互违悖的
。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稳定和秩序是自然的
、

正常的状态
,

而冲突和紊乱则

是反常现象
、

是系统不正常的标志
。

① 这种观点很容易使我们得出这些一个结论— 中国传

统家庭系统是不正常的
,

而却无法解释家庭系统里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冲突及其代偿能力
。
②

冲突论的观点似乎更能解释冲突的事实
, “

在家庭内部成员的利益冲突
,

固然与家庭微

型结构所产生的特殊条件有关
,

但是这些内部冲突又是社会宏观结构的基本矛盾的反映
。 ” ③

这不仅和我们的理解相吻合
,

而且作为一种理论解释框架
,

它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思路
。

本文立足于把婆媳之争同家庭微型结构和社会宏观结构结合起来
,

分析这种冲突性制度

形成的原因
,

发生影响的过程及其变迁轨迹
。

为了避免 以前有关婆媳之争分析的零碎性
、

不

充分性和条件性
,

本文试图对影响婆媳之争的各种要素作一个系统的动力学分析
。

二
、

婆媳之争是有限权力的争夺
; 有限权力有两种类型

— 实际权力和影响权力

不同的家庭形态有着不同侧面的婆媳关系
,

但是
,

不能把这些侧面即婆媳之间表面的争

吵同婆媳之争的本质棍为一谈
,

触发某一特定冲突的事件不能视为婆媳之争的充分原因
,

在

烦人的争吵之中
,

有着隐秘的动机— 对有限权力的争夺
。

这种权力争夺的过程便是婆媳双

方力量对比的形成
、

维持和变化的过程
,

而这种过程在许多家庭的婆媳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
。

婆媳可以争夺的只是有限的权力
,

这基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 男人 (父亲— 婆婆

的丈夫
,

或儿子— 媳妇的丈夫 ) 是家庭中无可争议的权力中心
,

他有着支配整个家庭的先存

权力
。

婆媳可 以获得的权力有两种类型
: 一是包揽 日常事务的权力

,

二是影响权力中心的权

力
。

第一种权力是实权
,

日常事务主要包括家庭的日常开支
、

生产安排
、

与邻里亲戚的礼仪往

来等
,

其权力核心在于对家庭 日常开支的支配程度
。

第二种权力是一种无形的权力
,

它以婆

媳双方对权力中心 (父亲或儿子 ) 的血缘
、

感情或道德伦理关系为后盾
,

通过对权力中心的

影响达到影响 日常事务和家庭决策的结果
。

对于第一种权力的分析必须从家庭财政开始
。

中国传统的家庭财政模式一般如下所示
:

家庭收入
一

家长
-

一重大经济决策 (宏观决策权 )

杏日常开支 (日常使用权 )

告成员零用开支

如果男人把宏观决策权和 日常使用权都全部控制在手里
,

那么
,

婆媳只能在成员零用开

支的层次上争吵了
。

这就是妇女的
“
私房

”
问题

。

媳妇的
“ 私房

” “
受到婆婆的 严密 的 监

视
,

最终往往成为冲突的缘由
” 。

④反过来
,

如果婆婆可以支配的钱比媳妇多
,

媳妇的不满

也会导致冲突
。

更为重要的是
,

宏观决策和 日常使用权往往是分开的
。 “ 男主外

、

女主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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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的情况
,

至少在很多情况下
,

权力中心往往下放一些日常使用权
,

让婆媳之中的一个

参与家庭财政的日常开支
。

婆媳在这一层次上的争夺是极为激烈的
,

只有胜者才能有效地参

与更高层次的家庭重大经济决策
。

日常使用权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婆媳双方手中的实

权
,

因为获得这一权力的一方往往也获得了其它 日常事务的支配权
。

但是
,

这并非意味着其

它 日常事务的支配权不重要
。

当可以争夺的家庭财政权极其有限时
,

生产安排
、

礼仪往来等

事务便成了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
,

只有增加手中的实权
,

才能增加自己在家中说话的份量
,

提高自己的地位
。

影响权力中心的权力争夺是十分复杂而微妙的
。

当权力中心是父亲时
,

媳妇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
。

婆婆不但掌握着实权
,

而且还有影响

权力中心的优势
,

甚至还可以通过影响儿子把媳妇逼到十分低下的位置
。

媳妇只有通过影响丈

夫来影响权力中心
,

而丈夫的权力也是有限的
,

他本人的意志都不一定能够实现
,

更不用说

妻子的意志了
。

这时候
,

媳妇只有两条出路
,

要么要求分家
,

要么默默忍耐作 好 媳 妇
,

显

然
,

不分家的争吵是徒劳无益的
。

当她把丈夫争取过来时
,

分家的 目的便会很快达到
。

分家

使她获得了一定的实权和有效地影响权力中心 (儿子 ) 的权力
,

足以与婆婆抗衡
。

当家里的权力中心是儿子时
,

影响权力的争夺便呈现一种无底的三角关系
。

权力中心的

一边是母子关系
,

另一边是夫妻关系
,

两边都试图以自己与权力中心的特殊关系来影响权力

中心
,

使之往往处子十分尴尬的位置
。 “
如果他站在母亲一边

,

这往往是结婚后不久发生的情

况
,

夫妻之间将发生争吵
。

如果他站在妻子一边
,

就成为母子纠纷
。 ” ①但是

,

影响权力中心

不只是为了获得争吵时的支持这么简单
,

权力中心公开支持某一方的情况并不多见
,

这是接

受某一方影响的极端形式
。

在很多情况下
,

双方影响权力中心的权力不是恒定的
。

双方展开

激烈竞争的 目的
,

是通过权力中心实现自己的意志
。

影响的过程是隐藏的
、

不易发现的
,

只

能从一些细节上作出判断
。

同样一个有关家庭事务的建议
,

由婆婆提出和由媳妇提出对权力

中心的影响程度如果不一样
,

换句话说
,

如果权力中心更倾向于采纳某一方的建议
,

那么婆

媳双方的影响权力是不等值的
。

到底谁占优势
,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

一般认为
,

在中国传统

家庭中亲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
,

亲子间有亲密的感情
,

而夫妻只强调功能的各异
。

但是
,

这

种伦理表现在婆媳关系上似乎不尽然
,

因为儿子不见得总是站在母亲一边
,

媳妇回旋的余地

还是很大的
。

把婆媳之争看成一种权力争夺并不意味着权力争夺是婆媳冲突的最初原因
,

仅是两个女

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

对有限权力的争夺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

它包括了导致冲突的宏观结构

和影响冲突的微观结构
。

三
、

权力争夺的前提及其伴随结构对婆媳之争的原因和过程的影响

前面说过
,

婆媳之间对有限权力的争夺基于男人是家庭中无可争议的权力中心这样一个

事实
。

把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归因于宏观的社会男女角色分工结构的矛盾是笔者 的 基 本 前

提
。

不管是实际权力还是影响权力的争夺
,

都是在承认男人先存的权力的前提下进行的
。 “

男

尊女卑
” 的生育

、

婚姻制度与具体的家庭微观结构相结合
,

从一开始便把婆媳双方放在相互

①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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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的位置上
,

并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敌对的伴随结构
。

宏观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使妇女在社会事务没有一定的位置
,

那是男人的世界
,

妇女的位

置只能在家里
。

然而
,

性别分工的差别不但造就了一 个男人世界
,

而且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女

人世界
。

女人世界的氛围明显要比男人世界小得多
。

这个世界里有着与男人世界不同的幸福

观
、

成就感和行为方式
。

嫁个有钱有势的婆家或者一个人人羡慕的丈夫
,

固然能在女人世界

里获得体面的声望 ; 但是
,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
,

大多数妇女只能嫁到普通的平民家庭
。

这样

的话
,

妇女在家里的地位似乎成了满足虚荣的唯
一

来源了
。

也就是说
,

妇女可 以争取的只有

提高自己的地位协助丈夫把家治好
。

不幸的是
,

很多妇女在这条唯一 的途径上并不是顺利的
,

她必须应付竞争者的挑战
。

这

种竞争有点
“ 一山不能容二虎

” 的意味
,

竞争的结局可能导致的是一个家庭中两个妇女之间

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

由于婆媳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

也没有亲密的感情关系
,

婆媳关系的道

德纽带很快就被支配和反支配的冲突所扭断
。

费孝通先生把此称为
“
女性情结

” ,

认为
“
婆

媳冲突可能是女性情结的社会根基
。 ” ①

女人世界是宏观社会性别分工矛盾的伴随结构
,

这个伴随结构包括了更加微观的伴随结

构
,

那就是
“
女人家庭

”
(u t e r i en fa m il 力 和婆媳群体

.

接 着
,

我 们即将分析
“
女人 世

界 ” ,

并在后面的章节讨论婆媳群体
。

雷蒙德
·

弗思说过
, “ 在人类学者看来

,

真正
`

永恒的三角
’
是共同感情结合起来的孩

子和他的父亲和母亲
,

即
`

基本家庭
, 。 ” ② 但是

,

这只是人类学者目光中的家庭
。

在单系

传嗣的社会中
,

社会中的个体
,

男人或女人
,

对家庭的实际感受是不一样的
。

在中国传统家

庭里
,

男人眼里的家实际上是父亲原则下的家
, “

依亲属关系 向外扩散
” , ③ 与社会的大家

庭模式取向是一致的
。

显然
,

女人并没有真正属于而且也不愿属这种父系家庭
,

这种家庭是

虚的
,

她眼里的家是包括她本人及其子女在内的
“
女人家庭

” ,

这个家是 以她为中心的
,

是

实实在在的
,

是她永久的归宿
。

④ “
女人家庭

”
不包括丈夫的原因是他首先是他母亲

“
女人家

庭
” 里的成员

。 “
女人家庭

” 只是妇女的心理感受
,

是妇女在
“
男尊女卑

” 的父系结构中寻

找的一 小块乐土
,

它没有传嗣的需要和事实
,

在这个视角里
,

父系的传嗣系列被肢解在不同

的 “
女人家庭

” 里
。

而从父亲家庭角度来看
,

往往有许多
“
女人家庭

”
附属在父系亲属结构

系列之中
。

婆媳对有限权力的争夺
,

一方面是对男人下放权力的争夺
,

即实际权力的争夺
,

另一方

面是 “
女人家庭

” 对男人的争夺
,

即影响权力的争夺
。 “ 男人在

`

女人家庭
’
中的不确定位

置是引起婆媳敌意的谊要原因
” , ⑤ 一个新媳妇进入婆婆的

“
女人家庭

” ,

娘家已不再是她

的家
,

她必须建立 自己的
“
女人家庭

” 。

而当她生儿育女建立 自己的
“ 女人家庭

” 时
,

她便

不顾 丈夫是婆婆
“
女人家庭

” 里的一员的事实而开始要求他成为她的
“
女人家庭

” 的发言人

了
。

男 声
、

自 身由于结婚生育而处于两个
“ 女人世界 ” 的边缘

,

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

他的行

为成了婆媳双方注意的焦点
。

婆媳冲突的心理因素大部分缘由于此— 由于男人在
“
女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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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
中的不确定位置

,

每个妇女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过程
,

当媳妇时
“ 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情感

满足之事
,

除非她在孩子身上找到她的爱
” 。

① 而她藉以为慰的亲密的亲子关系
,

随着儿女

的婚嫁
,

便面临着威胁
,

尤其是母子关系
,

这个她的
“
女人家庭

”
的最后屏障

,

更是面临被媳

妇打破的危险
。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建功立业
,

追名逐利
,

而女人的天地只在于家庭
。

中国妇女勤劳能千

的初衷是只有对
“
女人世界

”
的分析才能更加确切地把握的

。

除了前面所讨论的女人世界及

其伴随结构
“
女人家庭

”
对婆媳双方敌意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外

,

另外一种伴随结构—
婆媳群体也促成了婆媳冲突的维持和延伸

,

我们即将在第五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

四
、

影响婆媳力量对比的变量 ; 婆媳有限权力争夺的过程

婆媳双方的权力不是恒定的
。

双方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

以后的力量对比也是一个变化的

过程
。

媳妇刚嫁到夫家时
,

婆婆的权力
,

不管是实际权力还是影响权力
,

无疑是很大的
。

这时

她的
“
女人家庭

”
在整个家庭里处于支配的位置

。

她很可能已全部包揽了权力中心下放的实

际权力
,

把儿女抚养成人
,

她在自己
“
女人家庭

”
中无疑达到了至尊的地位

,

至少她的感觉

是这样的
。

媳妇本人却刚刚脱离娘家和她母亲的
“
女人家庭

” ,

进入夫家和婆婆的
“ 女人家

庭
” ,

她被视为一个外来者
,

对这个新家毫无所有权
,

对于自己的丈夫
,

过去可能是完全陌

生的
,

所以
,

无论是实际权力还是影响权力
,

她都一无所有
。

婆媳之间这种不公平的起点似乎已成为定论
,

但是
,

许多学者往往只描述这种不平等的

产生的一般过程
。

在这里
,

我们试 图回答这样一个间题— 每个婆婆对其媳妇的这种优势是

否是等量的 ? 如果不相等
,

那么影响婆媳起点时的权力差额的变量是什么 ?

显然
,

回答是否定的
。

有些媳妇很快就改变了这种不公平
,

有些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

有

些则多年不得翻身
,

其中固然有人格的因素
,

但是婆婆对媳妇的优势不等量也是很明显的
。

我们不得不对刚出嫁的女子在夫家一无所有的原因再做深入的分析
。

父系偏重的从夫制

社会采用的是单系继承
,

妇女没有继承权
,

她父母的财产只能由她的兄弟来继承
,

虽然在动产

方面她可能会得到父母的一些馈赠
。

她在这个社会中的继承权转移到了夫家
,

她必须和丈夫一

起继承夫家的财产
。

她孤身一人进入夫家
,

吃夫家的饭
,

住夫家的房
,

种夫家的地
,

所有的生

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是由夫家提供的
。

这种经济上的一无所有是权力上一无所有的实质性原

因
。

而夫方即将给她和丈夫提供的经济基础
,

即他们即将继承的财产的份量
,

也就成了婆婆

对媳妇优势的最主要来源了
,

也就是说
,

夫家的财产是婆媳权力差额的一个最重要的变量
。

婆婆在夫家生活了儿十年
,

对夫家的家业多少是有贡献的
。

如果家业是祖传的
,

婆婆作为

家庭主妇手中的实权也是和家产的多少成正比的
,
如果家业是由婆婆进门后才兴旺起来的

,

那么婆婆的气势更是不用说了
。

夫家家业兴旺
,

婆婆自然不把媳妇放在眼里
,

夫家有休妻纳

妾的经济基础
,

也就是说
,

媳妇要获得这份可观的转移的继承权是相当困难的
。

必须经过严

格的资格审查
,

进行一番继续社会化
。

她必须博得监督者— 婆婆的欢心
,

又要处理好与大

家庭里丈夫的亲属的关系
, “ 这是一个不太愉快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心 理 上 疲 乏 和 病 态 的

① 《世界婚姻家庭史话》 第 140页
。



情景
。 ” O

这样的话
,

媳妇改变在婆媳关系中的劣势的难度跟夫家的财产是成正关系的
。

以往把婆

婆特权一概而论的观点似乎就显得有失偏颇了
。

象《孔雀东南飞 》里所描绘的或者是
“
未知姑

食性
,

先遣小姑尝
” 的情景只属于有钱人家一类的婆媳关系

。

一般家庭或贫穷家庭的婆媳关

系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景了
。

有钱的父母往往会给女儿准备许多嫁妆
,

表面上是想炫耀自己的门户
,

实际上是想使女

儿不是一无所有孤身一人进入夫家
,

新家里也有着娘家提供的份额
。

所以
, “
若是女的娘家

又有钱又有势力
,

那么她是绝对不会受婆婆气的
, … … 有钱有势的媳妇确是一个难养的人

。 ” ②

但是
,

有钱有势的父母并不多
,

许多新媳妇只能完全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劣势
。

随着媳妇对环

境的适应
,

夫妇合作程度的加深
,

尤其是儿女的出生
,

自己
“ 女人家庭

”
的建立

,

她慢慢获

得了一些权力
,

包括实际权力和影响权力
,

这同时意味着婆婆原有权力的减少
,

双方权力对

比在发生变化
。

当然
,

这一过程并不是 自然而平静的过程
,

它可能包含着努力
、

竞争甚至是

公开的冲突
。

婆媳之争便是从婆婆权力的逐渐丧失
,

媳妇权力的逐渐获得展开的
。

婆媳之争可能演变成两种状态
:

一是旗鼓相当的较频繁较激烈的冲突
, 二是以一方的优

势和另一方的屈从为前提的低频率低程度的冲突
。

两种冲突形式是由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

的
。

权力的对 比应该是两种权力 (实际权力和影响权力 ) 的结合
。

单纯一种权力的优势不一

定构成总体权力的优势
,

只有同时占有两种权力的优势
,

才能形成力量的绝对优势
。

不过
,

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

媳妇独揽实际权力
,

丈夫又站在自己一边
,

这是典型的
“ 娶了媳妇忘了

娘
” 。

婆婆支配实际权力
,

儿子又倾向她的情况也会因为媳妇儿女的成长而程度降低
,

只有

当权力中心是父亲时
,

婆婆才最有可能形成权力的绝对优势
,

这往往是开始时的情况
。

在很

多情况下
,

一方占有实际权力的优势
,

而双方对权力中心的影响权力却是以权力中心为自变

量的因变量
。

在无底三角关系中
,

实权强者试图获得更多的影响权力来实现自己更多的意志并在婆媳

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 而实权弱者

,

除了直接的争取之外
,

更是不得不运用这种无形的权

勺来改变自己的劣势
。

如果权力中心接受这些权力的影响
,

他可能屈从于某种关系 (往往是

实权强者 )
,

也可能有意识地调整双方的力量对比— 增加实权弱者的影响权力
,

但不论如

何
,

他都会受到某一方的道德指责
。

如果他不愿接受这些权力的影响而袖手旁观
,

那么他将

承受到来 自实权弱者一方的道德威胁或道德负担
。

有时他可能
“

聪明反被聪明误
” ,

在窘境中

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
,

一会儿倾向这边
,

一会儿倾向那边 , 表面上倾向这边
,

暗地里倾向那

边 , 口头上说管
,

心里却不愿千涉
,

这样的话
,

他可能避免了某种道德的长期指责
,

但却在

身边制造了永无休止的争吵
。

真可谓
, “

清官难断家务事
。 ,,

五
、

婆媳群体对婆媳之争的影响及其文化意义

前面说过
,

女人世界有着与男人世界不同的幸福观
、

成就感和行为方式
。 “
三个女人一台

戏 ” ,

说的是女人世界中的信息的传播
。

女人们凭借自己特殊的兴趣和敏感议论各种事情
,

① 费孝通
: 《 生育制度》 第 108 页

。

⑧ 潘玉林
: 《一个村镇的农妇》

,

燕京大学学士毕业论文 (非正式出版物)
,

193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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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会议论她们的婆婆或媳妇
,

而且这还可能是最重要的议题
。

这种信息传播是有一定群
体范围的

,

而且似乎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能
,

一是觉得自己处于受害者的位置
,

受到不公平

对待而急于到处找人诉苦 ; 二是觉得 自己理直气壮
,

不怕这种背后话传到自己婆婆或媳妇耳

里而引起更加严重的冲突
。

这些事实在社区中形成了两个特殊的群体— 婆婆群体和媳妇群

体
。

群体只是由于信息流通的界限而产生的
。

两个群体之间没有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

相同的

经历
、

处境和感受是连结她们的唯一纽带
。

在面对面调解别家婆媳矛盾时往往不站在自己群

体成员一边而采取中立的态度
,

只有当在私下与群体成员闲谈到 自己的婆婆或媳妇时
,

她才

感觉到她们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
。

当然
,

有许多因素会使群体及其信息流通产生不规则的

状态
。 “

女人家庭
”
的存在使得母女不会因处于不同的群体而隔膜

,

其信息流通是双向的
,

而姑嫂却不会因为同属媳妇群体而相互认同
,

其信息流通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单向的
,

即嫂

子不会跟小姑子说婆婆的坏话
,

而小姑子则可跟嫂子诉说自己婆婆的不好
。

这两种特殊的群体的存在是婆媳之争得以继续和维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

婆媳通过

与群体其他成员的联系把自己融进信息网之中
,

并从信息中寻找某种参照
,

为自己的处境辩

护或者抗议
。

这种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
,

除了使个体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之外
,

还可 以使争吵

因个体获得来自子群体的力量和信心而继续和维持
。

女人世界的亚文化由此具有一种悖论的

色彩
,

一方面她们试 图在这个世界里调解 自身的矛盾
,

一个家庭出现婆媳冲突往往招来许多

前来调解的妇女
;
另一方面

,

这些前来劝架的人有时可能正是冲突的纵容者或激发者
。

我们知道
,

个体的群体归属不是永久的
。

今 日的媳妇是未来的婆婆
,

今 日的婆婆是往 日

的媳妇
。

这种由于生命周期导致的角色变迁对个体的行为方式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
。

这种影

响只有从文化传递的意义上分析才能发现其真正的内涵
。

一个少女出嫁前会在娘家接受怎样做媳妇的训导
。

当了媳妇后
,

她发现这些训导是不堪

忍受的
,

这时同辈人的直接经验便成了她最容易接受的行为方式
。

但是
,

等到她当了婆婆以

后
,

便又同她的同辈人一道要求媳妇
·

按照当年她接受的训导行事
,

而媳妇又重复 了 她 的 经

历
。

做媳妇的训导便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
,

两千年无重大变化
,

用玛格丽特
·

米德的话说
,

这是一种后象征文化
。

后象征文化是一种变化迟缓
、

代代相传的文化
, “

成年人的过去就是

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
” ,

文化的延续
“ 既依靠老一代的期望

,

又依靠年轻人对老一代期望的复

制
,

而这种复制的能力几乎是根深蒂固的
。 ”

但是
,

为妇的文化传递并不是纯粹的后象征传

递过程
,

其中充满了冲突和艰难
。

而且在这过程中
,

不管是婆婆还是媳妇
,

向同辈人获得经

验的互象征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 “ 互象征性起初是对后象征系统的突破

” ,

所以
,

三代人当

中的每个人都曾是后象征文化的叛逆者
,

而每个人最终也都成为它的信奉者
,

互象征性对后

象征性系统的这种突破显然是失败的
,

婆媳之争最终还是后象征性传递
。

①

婆媳群体的存在助长了互象征性文化的产生及其对后象征性文化的突破
,

信息传播的群

体化特点使婆媳之争得到了扩展
。

婆媳双方与各自群体的联系程度甚至成了一个力量的重要

指标
。

为了加强与群体成员的联系以获得信息
, “

妇女尽可能多地把家务活移到家的外头去

做
” 。

②

① 有关
`

后象征文化
,

和
`

互象征文化
”
的引文参见 (美)玛格丽特

·

米德
: 《 代沟》

,

光明 日报出版社
,

19 88 年中

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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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

在婆媳关系文化中
,

真正后象征性传递的不是为妇的训导而是婆媳之争的事实
。

它不仅影响了婆媳群体中的成员
,

而且还影响了未婚的少女
。

她从婆媳群体的信息流通中感

觉到了婆媳之争的必然性和残酷性 ; 于是
,

她便 自觉或不 自觉地把未来的婆婆当成了自己的

敌人
,

而当
“
多年媳妇熬成婆婆

”
时

,

又不知不觉地把媳妇当成自己的敌人
。

婆媳双方在没有

成为婆媳时便互相怀有敌意
。

这种伸延的心理定势对婆媳之争本身乃至妇女在不同阶段的心

理状态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

就是人格和谐的婆媳多少也都有这种心理定势的
。

六
、

婆媳之争的功能分析

综上所述
,

由于各种伴随结构的产生
,

婆媳之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本身形成了一个复杂

的系统
。

这给冲突的功能分析带来了许多困难
,

而事实上
,

用冲突理论的观点来看
,

婆媳之

争是非现实性和现实性冲突的结合
。

现实性冲突指的是
“ 那些由于在关系中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

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
,

或 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 目标的冲突
。 ”

非现实性冲突则不是

由对立双方竞争性的 目标引起的
,

也就是说
,

对立双方并非是真正的对立
,

而是一方或双方

相互成了发泄紧张状态的靶子
。

①

显然
,

婆媳对有限权力的争夺是一种现实性冲突
,

这时
,

冲突是一种手段
。

但是
,

从冲

突的最初原因来看
,

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
,

冲突是
“ 文化价值和制度的安排

,

它们是由掌握

者所建立
” 。

② 真正处于对立地位的是由于宏观社会性别分工差别导致的统治和被统治的男

性和女性
。

在这层意义上
,

婆媳双方实际上都相互成了非现实性冲突的功能替代
。

这样
,

经两种冲突入手进行功能分析
,

我们不难发现婆媳之争的功能影响
。

在冲突双方的层次上
,

不管是从现实性冲突角度还是非现实性冲突的角度
,

冲突都可能

增加敌意
,

结果是冲突导致冲突
。

一方面
,

冲突迎合了女人世界里特殊的幸福观
、

成就感和

行为方式
,

另一方而
,

冲突却又造就了不少苦命女
。

在家庭子系统的层次上
,

现实性冲突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和破裂
。

但是
,

从非现实性冲

突角度看
。

女人不跟男人争
,

保证了夫妻间的功能合作和父系家庭的传宗接代
。

在社会整体的层次上
,

现实性冲突导致了社会上为妇之道的价值取 向的动摇
,

而从非现

实性冲突角度来看
,

把男女之间的对立转移到女子之间的冲突
,

这是一种疏导不满和敌意的

机制
,

通过这种连冲突双方都意识不到的微妙的机制
,

原有的
“ 男尊女卑

” 的社会结构得以

维持
。

总的来说
,

婆媳之争的现实性主要有反功能的影响
,

而其非现实性却有正功能的影响
,

而似乎正是由于这样
,

社会允许了这种非现实性冲突的
之

存在
,

在理论上
,

婆媳之争应该受到

社会价值取向的排斥和禁止
,

但是在实际上
,

婆媳之争屡见不鲜并形成制度化
,

人们只能通

过对和谐的婆媳关系的赞誉来影射对婆媳之争的抑制之情
。

这种
“
安全阀制度

” ③ 确保了以

男性为主宰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延续
。

必须强调的是
,

对非现实性冲突和其正功能的分析只能是理论上的
,

在具体的婆媳之争

① 参看 〔美〕 L
·

科塞
: 《社会冲突的功能》 ,

华夏出版社 19 89 年中译本
,

第3 5页
。

② 参见 〔美〕 乔纳森
·

H
·

特纳
: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 7年中译本
,

第 18 0页
。

⑧ 《社会冲突的功能》 第138 页
。



中
,

丁坛们只能看到其反功能的一而
:

双方的损耗
,

家庭的不和
,

社会风气的败坏等
。

甚至功

能的一面会因为冲突双方对冲突的非现实性的无意识而被忽视
。

而事实上
,

女权运动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

当妇女们认识到她们真正的对手是男人时
,

婆媳冲突不会再成为一

种制度化冲突而成为男女之间的现实性冲突
,

这种冲突直接威胁到原有男权祛会结构的稳定

和继续
。

七
、

影响婆媳关系变迁的变量及假设的提出

上面的分析
,

使我们对中国传统家庭的婆媳之争有了一个总体的把握
。

必须说明的是
,

我

们是把婆媳之争从形形色色的家庭形态中抽象出来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加以分析的
,

这种分

析显然是理论性的阐述
,

笔者一直致力于使这种抽象的解释能够应用于具体的家庭形态中的

婆媳之争
,

而且能够解释变迁的轨迹和趋势
。

显然
,

中国封建社会中婆媳关系和婆媳之争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与宏观社会基本矛盾和微观家庭结构的稳定和持续是有关的 、 在缺乏改变社

会性别分工差异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的情况下
,

家庭结构也是稳定的
,

婆媳关系作为一种文

化还是后象征性传递的
。

但是
,

只从宏观社会制度的变迁来把握婆媳关系的变迁
,

显然过于宏观和单纯
,

不易于

解释社会变迁的地区差异性所带来的事实
。

综合上面的论述和分析
,

我们总结了三个可 以用来

考察婆媳关系变迁的变量
:

一是
“

男尊女卑
”
的观念

; 二是妇女职业的变化
; 三是婆媳群体界

限的明确程度
。 “

男尊女卑
” 的观念曾赋予婆媳权力之争的机会和一种特殊的意义

,

这种观

念的变化会引起权力之争的机会和意义的变化
。

妇女职业的变化会改变婆媳关系开始时的力

量对比
,

职业分化又引起女人世界的分化最终导致婆媳敌对情绪的分化
。

婆媳群体界限的明

确程度决定了群体成员间信息交流的频繁程度
,

影响了婆媳关系中后象征性和互象征性的力

量对比
。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
, “ 男尊女卑

”
观念越强

,

婆媳冲突可能性越大
; 妇女经济独立

性越强
,

冲突的可能性和强度越小
;
婆媳群体越发达

,

婆媳冲突的频率和程度越高
。

这些假

设需要进一步做经验研究来加以论证
。

在这里只能作为一种间题来提出
。

参考文敲

1
. 《费孝通选集》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 8 8年版
。

2
。 《中国城市家庭》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 9 8 5年版
。

3
.

(美 ) w
.

古德
: 《家庭 》 ,

魏章玲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 986 年版

。

4
.

蔡文辉
: 《家庭社会学》 ,

台湾
。

5
.

( 日) 上子武次
、

增 田光吉编
: 《理想家庭探索》

,

严立贤等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1 9 8 7年版
。

6
.

(奥 ) 迈克尔
·

来特罗尔
、

雷因哈德
·

西德尔
: 《欧洲家庭史》 ,

赵世玲等泽
,

华夏出版社 1 9 8 7年版
。

了
.

燕京大学学士毕业论文
; 《婆媳关系 》 ,

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刊物 《社会学界》
。

责任编辑
: 谭 深


